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乌银利鑫系列”2025年第130期理财产品权益须知
	产品名称
	期限
	募集金额
	业绩比较基准
	认购金额
	认购期

	“乌银利鑫系列”2025年第130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105天
	1000万元
	2.3%
业绩比较基准是资产管理人根据市场情况及本产品运行情况所设定的支付理财投资收益的参考依据，不构成对该理财产品任何收益承诺。
	个人客户认购起点为1万元人民币，超过认购起点部分为1万元的整数倍。
	2025年11月4日-2025年11月11日



1.认购流程

个人客户在我行开立借记卡，机构客户在我行开立结算账户，并存入足额资金。

在理财产品募集期内，个人客户本人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和我行借记卡，机构客户法定代表人持有效身份证及加盖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正本复印件，机构客户如授权他人办理的还应同时提交授权委托书及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前往我行营业网点，签订理财产品合约。

个人客户签订理财产品合约前还需进行投资风险承受能力评估。

2.风险评估

    2.1 投资风险承受能力评估流程

    2.1.1 个人客户本人填写《乌海银行个人客户投资风险评估问卷》，机构客户目前暂不评估。

    2.1.2 银行根据客户所做出选择按既定评分标准计算出评估分数，并依据个人客户投资风险评估评分表的五档客户分类确认客户风险承受能力类型。

    2.1.3 如风险评估结果达到适合购买理财的风险级别，个人客户可直接签订理财产品文件。如风险评估结果未达到适合购买理财的风险级别，但个人客户仍坚持购买，则须本人就投资意愿进行特别说明，理财产品文件方可生效。 

2.2 评级的具体含义

	产品风险

等级
	评级说明
	适合客户类型

	低风险
	提供本金及收益保障，或者提供本金保护且预期收益不能实现的概率极低。
	安逸型

	中低风险
	提供本金保护，预期收益不能实现的概率较低。
	保守型

	中等风险
	不提供本金保护，且本金亏损概率较低，预期收益实现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稳健型

	中高风险
	不提供本金保护，且本金亏损概率较低，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较大。
	进取型

	高风险
	不提供本金保护，且本金亏损概率很高，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很大。
	激进型


风险评级结果有效期为1年。如果影响客户风险承受能力的因素发生变化或风险评估超过1年有效期，客户须及时完成风险承受能力重估。

3.信息披露

3.1 本理财产品起息或到期后，银行将于理财产品说明书约定的起息日或到期日后2个工作日内通过银行网站或营业网点发布相关公告。

3.2 如理财产品不成立，则银行将于认购期结束后第1个工作日内通过银行网站或营业网点向客户进行公告。

3.3 如银行决定提前终止本理财产品，银行需在提前终止日前2个工作日在银行网站及营业网点进行公告。银行应在本理财产品终止日或理财收益分配日后的3个工作日内，通过银行网站或营业网点向客户公布本理财产品投资、收益的情况报告。

3.4 对于银行认为已经、即将或可能对本期理财产品的全体客户的利益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银行将通过适当的方式进行公告。

4.投诉处理和联系方式

客户可通过拨打我行客服电话965188或以书信、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对我行所提供的服务提出建议或投诉。

详情登陆：www.wuhaicb.com（可通过在线客服进行投诉和咨询）   

24小时客服中心电话： 965188（内蒙古区外客户请在号码前加拨0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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